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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下稱本議會) 
歡迎研究團隊在報告書強調幼兒照顧服務應結合照顧與教育，實施以兒童為中心

的整全式幼兒照顧服務，並就幼兒照顧服務的理念、定位及政策 制訂合適的規

劃、改善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提高幼兒中心服務的資助水平、改善鄰里支援幼

兒照顧計劃及互助幼兒中心服務等提出建議 
 
1.1 落實「以幼兒為本，教顧並重」的幼兒照顧服務理念 
1.2 建立長全日幼兒學校規劃機制 
1.3 提高對幼兒照顧服務的財政資助及投資 
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發展 0 至 3 歲幼兒照顧服務 
1.4 改善幼兒工作員與幼兒的比例 
照顧初生嬰幼兒需要投放較大的人力資源，建議按年齡調整，參考研究 團隊提

供各個國家的人手比例資料，建議師幼比例如下: 
0 至 1 歲:1:4 1 至 2 歲:1:5 2 至 3 歲:1:8 
1.5 提升及改善幼兒工作員的資歷及培訓 
1.5.1 幼兒工作員或幼稚園教師乃幼兒教育的重要基石，建議設定具體 時間表，

推動幼兒工作員資歷邁向學位化。 
1.6 降低申請資助費用的門檻 
一直以來，低收入家庭可按家庭經濟狀況申請費用減免或資助，此模式 行之有

效，惟現行的學費減免計算準則仍需要完善，建議相關資助應計 算每個家庭在

扣除房屋相關固定開支後的淨收入，並跟隨物價指數的上 升，適時調整資助額。 
1.7 更新服務環境及設施標準 
現時的規劃實則仍停留在 70 年代基本照顧，致使室內或戶外空間、課 室設計、

環境設備，以至與周邊社區的關係等均未達理想，須從速檢視 及更新。建議增

加室內空間以配合幼兒的活動需要、配合家庭友善政策 (如增設哺乳室)，設駐校

社工室及為幼兒提供個別訓練的活動室等。選 址方面應考慮交通便利度及周邊

環境的正向互動影響。在釐訂各項標準 後，應按最新的環境及設施標準提供資

助，為各幼兒中心及 246 間幼兒 學校提供現代化工程計劃。同時政府須積極規

劃及預留服務處所，為空 間不足、環境惡劣的服務單位或幼兒學校，提供調遷

安排。 
1.8 建立兒童發展數據庫 
建議政府設立兒童發展數據庫，並定期投放資源，資助各項嬰幼兒相關的研究。

政府在發展各項政策及服務時，需要掌握及參考最新數據，使能適時調適服務模

式及服務量，有效規劃及發展幼兒照顧服務。 
1.9 設立跨部門機制規劃幼兒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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